
項　目 114年12月31日 113年12月31日

自有資本：

第一類資本 2,021,674 1,944,214

第二類資本 292,316 296,312

(A)自有資本合計數 2,313,990 2,240,526

風險性資產額：

信用風險 18,246,290 18,182,478

作業風險 630,075 568,888

市場風險 4,100 3,538

(B)風險性資產總額 18,880,465 18,754,904

資本適足率（%）=(A)/(B) 12.26% 11.95%

填表說明︰請填列申報當期及前一年度同期資料。

資本適足率

114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　目 114年12月31日 113年12月31日

第一類資本：

股金 685,061 653,061

資本公積（固定資產增值公積除外） 39,943 39,934

法定盈餘公積 1,115,590 1,070,109

特別盈餘公積 111,033 111,033

累積盈虧 70,047 70,077

社員權益其他項目（重估增值及備供出售金

融資產未實現利益除外）
0 0

減：商譽 0 0

     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 0 0

     資本扣除項目 0 0

第一類資本合計(A) 2,021,674 1,944,214

第二類資本：

固定資產增值公積 0 0

重估增值 0 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之45% 18,751 14,989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 273,565 281,323

減：資本扣除項目 0 0

第二類資本合計(B) 292,316 296,312

自有資本合計=(A)+(B) 2,313,990 2,240,526

資本結構

114年12月31日

填表說明︰請填列申報當期及前一年度同期資料。



編號 項目 內容

1
信用風險管理策略、目標、政策

與流程

訂有授信與投資政策作為辦理授信及投資業務之

最高準則，在分層負責之授信管理組織架構下，

訂定各級主管之授信授權額度，對於各行業別、

同一關係人等，分別訂定其授信風險限額，並擬

訂各項授信作業辦法供各營業單位遵循，俾符法

令規定，有效控管信用(含投資)風險。

2 信用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授信業務最高決策單位為理事會，並設置授信審

議審查副總經理以上權限之授信案件。

3
信用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

與特點

遵照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頒行之「信用合作社資

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理辦法」辦理資本計提，

並隨時注意監控資本水準，對業務活動之暴險程

度保持適當敏感度。

4

信用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

，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

持續有效性之策略與流程

每月監控大額授信戶、各行業別等之暴險額，及

擔保品種類、地理位置之分佈情形，檢討信用風

險之集中度，並視需要研擬調整各項授信承擔比

率。

信用風險管理制度

民國114年



暴險類型 風險抵減後暴險額 加權風險性資產額

主權國家 1,466,871 0

非中央政府公共部門 0 0

銀行（含多邊開發銀行） 5,351,744 1,083,836

企業（含證券及保險公司） 0 0

零售債權 15,801,483 14,375,582

住宅用不動產 4,775,481 2,311,560

權益證券投資 75,091 215,423

其他資產 277,208 259,889

  合計 27,747,878 18,246,290

填表說明︰本表風險抵減後暴險額包括表內、表外科目及交易對手信用風險暴險額。

信用風險暴險額與加權風險性資產額

114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    目 內    容

1.
作業風險管理策略

與流程

由相關部門訂定各項業務規章及業務手冊，以為執行業務之遵循依

據。加強員工各項在職訓練，確保作業流程標準化、一致化，避免

錯誤或疏失的發生。

(1) 理事會：核定作業風險管理政策。

(2) 風險管理委員會：負責全社作業風險相關資訊及議題之審議。

(3) 稽核室：定期查核各單位作業風險管理機制之有效性。

3.

作業風險報告與衡

量系統之範圍與特

點

遵照內部控制制度之相關規定，辦理一般自行查核、一般查核及專

案查核。稽核室須依據單位自行查核及內部稽核檢查的情形和缺失

，追蹤控管應改進事項。

(1)
本社各項業務訂有作業要點、程序、辦法等規範，以管控並降低本

社作業風險。

(2)

本社透過投保銀行業務綜合保險、商業火險、第三人責任險、團體

意外險等，以移轉人員、財務及設備可能產生的作業風險損失。每

年重新檢討續約，以維持風險移轉之有效性。

(3)

本社與委外作業受託處理業務者簽訂契約，明訂委外之範圍及應遵

守之規範，以釐清責任歸屬，移轉可能產生之作業風險。另稽核室

負責對受託處理業務者辦理查核，以確保符合主管機關對於委外作

業之相關規範。

2.

4.

作業風險管理制度說明

民國114年

作業風險管理組織

與架構

作業風險避險或風

險抵減之政策，以

及監控規避與風險

抵減工具持續有效

性之策略與流程



年度 營業毛利 應計提資本

112年度 381,685

113年度 422,971

114年度 455,503

合計 1,260,159 50,406

填表說明︰

本表應填信合社最近3年可取得之營業毛利，如計算期中之作

業風險應計提資本之營業毛利時，因當年度尚未有完整之營業

毛利，則應以前3年度正值之營業毛利計算；至於計算基準日

為年底之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之營業毛利時，因當年度營業毛

利已有完整資料，故應以當年度及前2年度為正值之營業毛利

計算。

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

114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    目 內    容

(1)
藉由各項風險控管機制，有效運用及管理資本，以確

保市場風險維持於可承受之範圍。

(2)

各項金融交易業務均訂有限額及停損規定，如評價損

失金額超逾限額將依規定執行停損、評估及事後管理

等風險控管機制。

(1) 理事會：核定市場風險管理政策。

(2)
風險管理委員會：負責全社市場風險相關資訊及議題

之審議。

3.

市場風險報告與

衡量系統之範圍

與特點

風險管理委員會定期將市場風險管理現況陳報理事會

與管理階層，使其能掌握風險暴險情形並適時調整管

理措施。

4.

市場風險避險或

風險抵減之政策

，以及監控規避

與風險抵減工具

持續有效性之策

略與流程

本社為有效控管因利率變動所產生之市場風險，對於

各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均依本社「營運資金及投資有

價證券管理辦法」進行各種評估與規範，並檢視所有

交易損益及部位狀況，根據法令之修改適時調整並向

相關主管單位揭露部位及損益概況，以期達到有效之

市場風險控管。

市場風險管理策

略與流程

市場風險管理組

織與架構

 市場風險管理制度說明

民國114年

1.

2.



項  目

利 率 風 險

外 匯 風 險

權 益 證 券 風 險

合 計

328

0

328

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

114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應計提資本

0



0 0 0

0 0 0

0 0 0

填表說明︰

1.

2.

資產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

114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暴險類別

非創始銀行

買入或持有

之證券化暴險額
應計提資本

簿別

(依交易類型)

如屬銀行簿之資產證券化，其暴險額應填入風險抵減後之暴險額，應計提資本欄位應填入

風險抵減後之暴險額乘以風險權數(非第一類損失部位之風險權數為100%)後之風險性資產

額；如屬交易簿之資產證券化，則依其資本計提率，計算應計提資本。

銀行簿

交易簿

合計

信用合作社如有買入或持有證券化資產，則應填寫本表(無資產證券化請填0)。



合計 1至30天 31天至90天 91天至180天 181天至1年 超過1年

主 要 到 期

資 金 流 入
28,571,919 2,221,046 3,451,084 2,911,868 5,013,969 14,973,952

主 要 到 期

資 金 流 出
31,080,234 2,222,909 3,478,351 4,511,998 8,827,059 12,039,917

期 距 缺 口 (2,508,315) (1,863) (27,267) (1,600,130) (3,813,090) 2,934,035

註：本表僅含總社及分社新臺幣部分（不含外幣）之金額

1.

2.

3. 本社因應流動性風險緊急應變計畫之策略及因應措施，包含處理危機事件之分工、緊急取得資金之處理

流程，皆依本社「經營危機應變措施」辦理；融資管道須維持暢通，融資額度應保持適度空間。

資產流動性與資金缺口流動性之管理方法：

新臺幣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 

114年12月31日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

訂定「流動性風險管理政策」，資金來源應儘量多樣化並注意其穩定性以因應流動性之需求，可採行之

措施包括持有適量之庫存現金、轉存款及立即可變現之有價證券、期差調配、吸收存款或融通借款管道

等。

流動性風險管理以穩健為原則，應保守預估短期性之現金流量資金用途並避免過於集中，持有之流動性

資產以具流動性及優質的生利資產為原則，並就資金流量及市場變化，調整流動性缺口。每月編製「0-

30天新臺幣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A表），依資產負債之剩餘期限，計算資金流量期距缺口，並加

強控管未來0-30天資金流量期距缺口對新臺幣資產總額之比率>-5%，提高本社資金的穩定性。

（單位：新臺幣仟元）

本社投資有價證券係依據「信用合作社投資有價證券辦法」之規定，同時審慎評估發行公司和證券商之

信用評等、營運狀況、期間利率、市場行情等條件，採保守性原則，依本社營運資金狀況且遵守主管機

關頒行相關準備之規定及最低流動比率之要求，分散資金避免資金過度集中，提高本社資金的穩定性。


